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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发〔2026〕2 号

关于组建湖北经济学院学生社团建设管理

评议委员会的通知

校内各学院党组织、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、

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切实加强我校学生社团建

设管理，充分发挥学生社团育人功能，推动学生社团健康有序

发展，根据《湖北经济学院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》（鄂经院党

发〔2023〕24 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组建湖北经济

学院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。现将有关工作内容通知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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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组织架构

委员会负责人：分管学生社团工作的校领导。

委员单位：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（党

委教师工作部）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人事处、党委保卫部、教

务处、校团委，以及各学生社团挂靠指导单位。

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校团委。

二、委员单位工作职责

（一）党委学生工作部

1．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学生社团业务相关领域专

家成立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；

2．组织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对学生社团注册登记

及年审进行评议；

3．定期组织开展学生社团排查工作，对未按规定注册或政

治导向错误、开展非法活动的学生社团依法依规取缔；

4．牵头建立学生社团指导教师选聘机制，会同相关部门建

立指导教师库；

5．加强对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评价考核与激励，加大培训力

度；

6．审核备案学生社团建立网站、新媒体平台及刊物和宣传

品印发等。

（二）党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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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参与组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；

2．支持配强学生社团指导教师，配合相关部门建立指导教

师库，为思想政治类、志愿公益类社团配备政治面貌为中共党

员的指导教师；

3．加强学生社团政治引领，具备条件的社团原则上建立临

时党支部。

（三）党委宣传部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

1．参与组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；

2．未经许可，滥用、冒用学校名称（包括学校已申请注册

具有法律效力的简称、别称）建立学生社团（含新媒体平台）

在校内外开展非法活动的，通报学工部、保卫部及校团委；

3．审核备案学生社团建立网站、新媒体平台及刊物和宣传

品印发等；

4．严格审核审批学生社团讲座、学术会议、“两微一端”

等平台信息发布等。

5．及时掌握与我校学生社团相关的舆情动态，及时反馈给

学工部、校团委及相关挂靠指导单位；

6．教师指导社团情况纳入教师思想政治工作、师德师风表

现。

（四）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1．参与组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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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加强对相关下辖社团的管理。

（五）人事处

1．参与组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；

2．优化完善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管理，加强评价考核与激励。

（六）党委保卫部

1．参与组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；

2．定期参加学生社团排查工作，对未按规定注册或政治导

向错误、开展非法活动的学生社团依法依规取缔；

3．加强学生社团活动的审核、场地审批、校内活动巡查，

如发现未备案活动或非法活动依法依规取缔。

（七）教务处

1．参与组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；

2．配合加强对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评价考核与激励；

3．配合加强学生社团负责人遴选，学习成绩综合排名须在

班级或专业前 50%以内。

（八）财务处

1．参与组建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；

2．提供学生社团工作和活动经费支持，保障学生社团健康

有序发展；

3．配合做好学生社团解散或注销后的剩余资产处置工作。

（九）校团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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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在学校党委的指导下，配合学工部，全面落实学生社团

建设管理职责，加强对学生社团的具体指导，成立学生社团管

理中心，配备专职人员，做好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日

常工作和社团建设管理具体事务；

2．加强学生社团政治引领，具备条件的社团原则上建立团

支部；

3．做好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日常管理、业务培训、考核激

励等工作；

4．加强对学生社团骨干的遴选，确保政治立场鲜明、学习

成绩优秀、组织能力突出；

5．加强学生社团及其成员开展活动的规范管理和分类指

导；

6．切实承担学生社团统筹管理、建设运行、发展规划、制

度研究等工作。

（十）学生社团挂靠指导单位

1．承担下辖学生社团健康发展的主体责任，担负社团日常

活动的监督指导和社团成员的教育管理职责，负责社团指导教

师工作情况跟踪、评价及认定；

2．加强下辖学生社团负责人遴选，学习成绩综合排名须在

班级或专业前 50%以内，注重对社团骨干学业指导；

3．加强下辖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选拔及培训，确保指导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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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具备较强的思想政治素质、师德师风及专业技术；

4．对下辖学生社团活动进行全方位监督，加强过程管理，

明确学院具体责任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．提高政治站位。深刻认识学生社团建设在人才培养中的

重要作用，引导社团旗帜鲜明讲政治，积极弘扬主旋律、传递

正能量，确保社团建设始终与学校事业发展同频共振。

2．加强协同联动。建立健全联动工作机制，定期开展调研，

统筹协调解决社团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推动构建“上下

联动、左右协同、齐抓共管”的工作格局。

3．守牢安全底线。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，加强对社团成

员政治安全、人身安全、消防安全等方面教育，引导社团依法

依规开展活动，定期分析研判风险隐患，推动社团健康有序发

展。

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

2026 年 3 月 20 日

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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